公 用 房 公 共 设 施 修 缮 工 程
零  修  申  请  表
	申请单位（章）
	
	维修地点、部位
	

	申请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维修内容及经费来源
	报修人：

年  月  日

	物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业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审核意见及经费预算
	总务处：

年  月  日

	竣工验收
	验收人：

年  月  日


说明：1、此报修单在总务处网上下载，送达各校区物业公司。超出物业维修范围、需学校安排经费的，由物业公司报送总务处审核。
      2、遇紧急情况，可以一边维修，一边补办报修手续。

